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执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 

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规定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2022〕1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和了解，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金融存贷业务 

2022年 5月 27日，经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关联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期限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在协议有效期内，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合并报表内的子公司提供结算、存款、

信贷及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业务的服务。截止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6,398.64万元，贷款余额 34,329万元。 

2.日常关联交易业务 

2023 年 2 月 24 日，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议案》。截止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与关联方因销售产品等原因发生经营性资金往

来余额为 2732.42万元。 

除上述公司与关联方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第五条所述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给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2023 年 2 月 24 日，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关于 2023 年度预计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建设车用空调器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2810.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31%。公司没

有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李嘉明、谢非、刘伟、宋蔚蔚 

2023 年 7月 27日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公司风险持续评估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14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经过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关于对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持续风险评估报告》反映了兵器装备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目前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财务公司不存

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2022〕

第6号）规定的情况，截止2023年6月30日，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

的规定要求，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

款业务发生存入金额74,922.52万元，取出金额85,213.61万元，期末余额6,398.64万元，公

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财务公司因现金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开展的存款业务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关联人占用的风险。 

财务公司在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结算、存款、信贷等金融业务中，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

则，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或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未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李嘉明、谢非、刘伟、宋蔚蔚 

2023年 7月 27日 


